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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9月15日（周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5年9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9月15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2025年9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华山路6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尹震源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

股份数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人数

代表

股份数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人数

代表

股份数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A股 10 329,104,691 34.0411% 489 27,435,667 2.8378% 499 356,540,358 36.8789%

B股 78 60,333,153 6.2406% 22 1,308,301 0.1353% 100 61,641,454 6.3759%

总体 88 389,437,844 40.2817% 511 28,743,968 2.9731% 599 418,181,812 43.2549%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

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6,067,447 99.8674 434,101 0.1218 38,810 0.0109

B股 60,363,239 97.9264 397,400 0.6447 880,815 1.4289

表决汇总 416,430,686 99.5813 831,501 0.1988 919,625 0.2199

其中：中小股东 53,473,956 96.8291 831,501 1.5057 919,625 1.6652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制定及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逐项审议）

2.01、修订《独立董事制度》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0,483,301 98.3012 6,025,957 1.6901 31,100 0.0087

B股 36,777,939 59.6643 24,858,015 40.3268 5,500 0.0089

表决汇总 387,261,240 92.6060 30,883,972 7.3853 36,600 0.0088

其中：中小股东 24,304,510 44.0099 30,883,972 55.9238 36,600 0.0663

表决结果:�通过

2.02、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0,514,799 98.3100 5,989,157 1.6798 36,402 0.0102

B股 36,796,739 59.6948 24,839,215 40.2963 5,500 0.0089

表决汇总 387,311,538 92.6180 30,828,372 7.3720 41,902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 24,354,808 44.1010 30,828,372 55.8231 41,902 0.0759

表决结果:�通过

2.03、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0,514,901 98.3100 5,993,457 1.6810 32,000 0.0090

B股 36,795,939 59.6935 24,839,215 40.2963 6,300 0.0102

表决汇总 387,310,840 92.6178 30,832,672 7.3730 38,300 0.0092

其中：中小股东 24,354,110 44.0997 30,832,672 55.8309 38,300 0.0694

表决结果:�通过

2.04、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工作制度》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0,535,101 98.3157 5,978,257 1.6767 27,000 0.0076

B股 36,796,739 59.6948 24,839,215 40.2963 5,500 0.0089

表决汇总 387,331,840 92.6228 30,817,472 7.3694 32,500 0.0078

其中：中小股东 24,375,110 44.1378 30,817,472 55.8034 32,500 0.0589

表决结果:�通过

2.05、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0,523,101 98.3123 5,981,457 1.6776 35,800 0.0100

B股 36,796,739 59.6948 24,839,215 40.2963 5,500 0.0089

表决汇总 387,319,840 92.6200 30,820,672 7.3702 41,300 0.0099

其中：中小股东 24,363,110 44.1160 30,820,672 55.8092 41,300 0.0748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制定及修订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逐项审议）

3.01、修订《独立董事制度（草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5,952,057 99.8350 560,601 0.1572 27,700 0.0078

B股 61,556,454 99.8621 79,500 0.1290 5,500 0.0089

表决汇总 417,508,511 99.8390 640,101 0.1531 33,200 0.0079

其中：中小股东 54,551,781 98.7808 640,101 1.1591 33,200 0.0601

表决结果:�通过

3.02、修订《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草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5,936,257 99.8306 570,801 0.1601 33,300 0.0093

B股 61,556,454 99.8621 79,500 0.1290 5,500 0.0089

表决汇总 417,492,711 99.8352 650,301 0.1555 38,800 0.0093

其中：中小股东 54,535,981 98.7522 650,301 1.1775 38,800 0.0703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唐丽子律师、杨楠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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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6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IRD� Fuel� Cells� A/S（以下简称“IRD” ）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742万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 担

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包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外汇衍生品交易、信用

证、保函等业务）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授权期限为自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额度范围内可循环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IRD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上

海分行” ）申请300万欧元的借款。 近日，公司就上述事项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签订了《保证金账户质押

合同》，该合同以公司在中信银行无锡分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及账户内货币资金作为质押财产，为IRD

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担保金额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

方

担保方直

接或间接

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2025年度

经审批担

保额度

本次担保

前被担保

方担保余

额

本次担保

金额

本次担保

后被担保

方担保余

额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是否

关联

担保

威孚

高科

IRD 100% 21.08% 5,742 0 2,490 2,490 3,252 否

说明：本次担保金额折算汇率以2025年8月31日的汇率中间价（1欧元对人民币8.3008元）进行折

算。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IRD� Fuel� Cells� A/S

2、成立日期：1990年8月1日

3、注册地点：Emil� Neckelmanns� Vej� 15A� Fraugde,Denmark

4、法定代表人：胥胜

5、注册资本：127,321,035.00� DKK

6、经营范围：燃料电池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7、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Weifu� Holding� ApS持有100%股权

8、关联关系：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9、财务状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44,784万元，负债总额23,690万元，净资产21,094万元。 2024年度，

营业收入10,457万元，利润总额-2,371万元，净利润-2,047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51,183万元，负债总额10,791万元，净资产40,391万元。 2025年1-6

月，营业收入4,198万元，利润总额-895万元，净利润-538万元（未经审计）。

10、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出质人：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质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担保金额：300万欧元

4、担保方式：质押担保

5、担保期限：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但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或主合

同约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的， 则债务提前到期日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 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则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即为该部分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6、担保范围：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

金、保管保证金和实现债权、质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公告

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约为47,28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比例为2.38%；除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的情形，也无逾期担

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中银弘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淳享一年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中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福建国有企业债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中银宁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全文于2025年9月16日在本公司网站（www.

bocim.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

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021-38834788/400-888-5566）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6日

中银淳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9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淳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淳享一年定开债券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16689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黄敏怡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易芳菲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黄敏怡

任职日期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从业年限 24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24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华一银行资金部高级交易员、投资主管，美银美林环球金融市场部利率交易

员、经理，汇添富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2012年加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专

户投资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中银宁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566 2025-09-16 -

中银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002985 2025-09-16 -

中银弘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421 2025-09-16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注册金融分析师(CFA)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

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易芳菲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5年9月16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无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注册/注销手续。上述调整自2025年9月16日

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228

证券简称：

*ST

返利 公告编号：

2025-052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江西昌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九集团” ）为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昌九集团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数量为38,

733,394股，占总股本的9.29%。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昌九集团为优化资产结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不超过4,170,1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0%。

2025年9月15日，本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昌九集团《关于拟减持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相关计划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告知本公司其拟集中竞价减持本公司股票计划，具

体情况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江西昌九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38,733,394股

持股比例 9.2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7,953,844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779,55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江西昌九集团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170,1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170,1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0月15日～2026年1月1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优化资产结构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2021年3月，本公司实施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上海中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100%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时，昌九集团承诺：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相关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相关股份实际发行于2021年3月19日结束，因此昌九集团自愿不减持承诺截止日期

为2024年3月19日。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昌九集团系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的控股股东，本次减持需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进一步规

范股份减持行为有关事项的通知》有关规定。本次减持计划披露之日前20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收盘价

(后复权)均高于首发价，不存在破发情形，符合披露减持计划的要求。

昌九集团自二级市场增持所得的股份，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2025年9月5日，昌九集团已将其部分质押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5

年9月9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全部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本次减持

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昌九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择机决定是否全部或部

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尽力维护股价稳定。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昌九集团不属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本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昌九集团在减持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

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制度、规范性文件，以及对本公司相关承诺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2.本次减持期间，如公司发生相关股本变动事项，本次减持数量等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向下调整，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3.上市公司股价受宏观环境、市场行为及投资者预期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

波动等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跟踪报告

保荐人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恩威医药

保荐代表人姓名：石坡 联系电话：021-20262210

保荐代表人姓名：叶建中 联系电话：028-87310838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无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

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

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

是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6次， 每月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变动情况和大额资

金支取使用情况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是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未亲自列席，已审阅历次会议文件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未亲自列席，已审阅历次会议文件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未亲自列席，已审阅历次会议文件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1次，对募集资金进行核查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报送 不适用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不适用

6.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1）发表专项意见次数 4次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无

7.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次数 0次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无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是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0次，计划下半年进行年度培训

（2）培训日期 不适用

（3）培训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保荐人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核查程序及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核查程序：保荐人查阅了公司信息披露文件，投资者关系登记表，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动易网站披露信息，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文件，内幕信息管理和知

情人登记管理情况，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检索公司舆情报道，对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访谈。

核查结论：未发现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不适用

2. 公司内部制度的

建立和执行

核查程序：保荐人查阅了公司2025年上半年适用的公司章程及内部制度文件，

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核查结论：未发现公司在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不适用

3.“三会”运作

核查程序：保荐人查阅了公司2025年上半年适用的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及

会议材料、信息披露文件，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核查结论：未发现公司在“三会”运作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不适用

4. 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变动

核查程序：保荐人查阅了公司股东名册、持股比例、2025年上半年适用的公司

章程、三会文件、信息披露文件。

核查结论：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

不适用

5. 募集资金存放及

使用

核查程序：保荐人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使用制度，查阅了募集资金专户银

行对账单和募集资金使用明细台账，并对大额募集资金支付进行凭证抽查，查

阅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文件和决策程序文件， 实地查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使用进度，取得上市公司出具的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核查结论：未发现公司在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核查程序： 保荐人查阅了2025年上半年适用的公司章程及关于关联交易的内

部制度，取得了关联交易明细，查阅了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材料，对高级管理

人员进行访谈。

核查结论：未发现公司在关联交易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核查程序： 保荐人查阅了2025年上半年适用的公司章程及关于对外担保的内

部制度，查阅了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材料，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核查结论：2025年上半年，未发现公司在对外担保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不适用

8.购买、出售资产

核查程序：保荐人查阅了公司资产购买、出售的内部制度，查阅了决策程序和

信息披露材料，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核查结论：2025年上半年，未发现公司在购买、出售资产方面存在重大问

题。

不适用

9. 其他业务类别重

要事项 （包括对外

投资、风险投资、委

托理财、财务资助、

套期保值等）

核查程序：保荐人查阅了公司对外投资、风险投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套期

保值等相关制度，取得了相关业务协议、交易明细，查阅了决策程序和信息披

露材料，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核查结论：2025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风险投资、财务资助及套期保值等

情形。 未发现公司在对外投资与委托理财业务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不适用

10．发行人或者其

聘请的证券服务机

构配合保荐工作的

情况

发行人配合了保荐人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内部控制等事项的访谈，配合提供了

持续督导期间所需的各类资料。

不适用

11.其他（包括经营

环境、业务发展、财

务状况、管理状况、

核心技术等方面的

重大变化情况）

核查程序：保荐人查阅了公司定期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财务报表，查阅

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变化情况，实地查看公司生产经营

环境，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定期报告及市场信息，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

访谈。

核查结论：未发现公司在经营环境、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管理状况、核心

技术等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

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

及解决措施

1．关于公司股份流通限制、自愿锁定的承诺 是 不适用

2．关于公开发行前持股5%以上的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是 不适用

3．关于稳定股价的预案及承诺 是 不适用

4．关于欺诈发行的回购责任承诺 是 不适用

5．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是 不适用

6．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是 不适用

7．关于未履行相关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8．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是 不适用

9．关于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0．关于申请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不适用

2. 报告期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保荐人或者

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

及整改情况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我公司作为保荐人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监管措施的具体情况如下：2025年6月6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我公司出具

《关于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上述监管措施认定：我公司担任辉芒

微电子（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保荐人，在执业

过程中未按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发行类第5号》5-12的要求对发行人经销

收入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充分核查，核查程序执行不到位，发表的核查意见不

准确；未按照《发行类第5号》5-15的核查要求对发行人与主要供应商及关联方

之间的异常大额资金流水、最终流向予以充分核查，且未采取充分的替代性核查

措施，获取的核查证据不足以支持其核查结论，核查程序执行不到位；未对发行人

生产周期披露的准确性予以充分关注并审慎核查。 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发

行上市审核规则》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我公司采取书面警示

的自律监管措施。 我公司在收到上述监管函件后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进行整

改，提交了书面整改报告，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内部追责。 同时，要求投行项目人

员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深交所业务规则和保荐业务执业规范的规定，诚实守信，勤

勉尽责，认真履行保荐职责，切实提高执业质量，保证招股说明书和出具文件的真

实、准确、完整。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保荐代表人：

石 坡 叶建中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709

股票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47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14:30

（2）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

年9月15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至15:00；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兰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6、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57人，代表股份6,771,621,20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07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

268,333,4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91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556人， 代表股份2,503,287,74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216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52人，代表股份65,959,66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52人，代表股份65,959,6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6381％。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会议

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17,151,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956％；反对53,627,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7919％；弃权842,2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489,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194％；反对53,627,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3037％；弃权842,23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6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选举张弛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6,761,643,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527％；反对9,235,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64％；弃权741,7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981,9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8730％；反对9,235,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024％；弃权741,75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7,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4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64,521,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952％；反对6,315,2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33％；弃权784,7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859,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359％；反对6,315,2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44％；弃权784,7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98％。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熊孟飞、项颂雨律师对于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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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权益变动系因深圳市楚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源投资）将其持有的深圳市集盛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盛投资）50%股权无偿划转至招商局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金

控）所致（以下简称本次股权划转），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股权划转实施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招商证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

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招商金控通知，招商金控与楚源投资于2025年9月10日签署无偿划转协议，楚源投资将

其持有的集盛投资50%股权无偿划转至招商金控。

本次股权划转前，招商金控持有楚源投资100%的股权，并直接持有集盛投资50%的股权，楚源投资持

有集盛投资50%的股权，集盛投资持有招商证券1,703,934,870股A股股票，占招商证券总股本的19.59%；

招商金控直接及间接持有招商证券44.17%股份；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集团）通过招商金

控合计持有招商证券44.17%股份。

本次股权划转前，招商局集团与招商证券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股权划转的相关手续完成后，招商局集团、招商金控不再通过楚源投资间接持有集盛投资及公司

权益。 招商金控持有集盛投资100%的股权，集盛投资持有招商证券股份数量不变。 招商金控通过其下属子

公司集盛投资间接持有招商证券1,703,934,870股A股股票，占招商证券总股本的19.59%；招商金控合计持

有的招商证券股份数量及股权比例不变；招商局集团通过下属子公司间接合计持有的招商证券股份未发生

变更，仍为44.17%。 本次股权划转不会导致招商证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股权划转后，招商局集团与招商证券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招商证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公司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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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兴港路315号办公大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5,805,2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00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建华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李志文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董事会秘书徐慧敏出席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5,749,806 99.9931 43,300 0.0054 12,100 0.001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注册

资本并修订〈公

司章程〉 的议

案》

30,793,295 99.8204 43,300 0.1404 12,100 0.03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2、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恩华、李夏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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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3日（星期二）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至9月2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inomach-he-dsh@sinomach-he.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26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9月23

日（星期二）11:00-12: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

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3日（星期二）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韩晓军

董事、总经理：王晖球

独立董事：马义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俊辉

财务总监：龚萍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23日 （星期二）11:00-12: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至9月2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邮箱sinomach-he-dsh@sinomach-he.cn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郭女士

电话：0838-6159209

邮箱：sinomach-he-dsh@sinomach-he.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6日


